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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知识产权优势示范企业复核表

	企业全称
	
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
	邮编及通讯地址
	

	近三年通过何种体系认证
	

	近三年企业研发投入
	            万元

	近三年企业知识产权工作投入（含申请、维持、保护、奖励等）
	            万元

	近三年专利产品备案数量
	            件

	近三年企业专利实施数量
	            件

	近三年专利产品产值
	            万元

	企业规模   □大型  □中型  □小型
	企业从业人数
	    人

	企业内部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名称
	

	企业专职、兼职知识产权管理人员数量
	专职：  人，兼职：   人

	联 系 人
	
	手    机
	

	联系电话
	
	电子邮箱
	

	有效专利（不含申请）
(截至2023年6月底)
	总数：   件，其中发明：   件。

	现有商标
(截至2023年6月底)
	总数：    件，其中国（境）外商标：   件。

	其他知识产权
(截至2023年6月底)
	种类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数量：

	复核类型
	 □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       □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

	法人代表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公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   月   日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陕西省知识产权局制）

复核材料说明

1.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、示范企业复核材料按以下顺序装订（可简装，不得使用打孔、拉杆及非纸质封皮）：
（1）《复核表》；
（2）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证照副本复印件（加盖企业公章），企业名称与附件2中不一致的，提交市场监管部门出具的变更证明；
（3）诚信经营材料；
（4）近三年的工作总结（不超过3000字）。
2.申报材料纸件总页数不超过20页，一式二份；电子件word版和PDF版同时报送。专利、商标、其他类型知识产权列表提供，不需要文本复印（扫描）件。
3.《复核表》中“企业规模”按照《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》（工信部联企业〔2011〕300号）及国家统计局《关于印发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（2017）的通知》填写。


国家知识产权优势示范企业复核总结报告
参考提纲要素

一、知识产权战略管理能力方面。企业制订知识产权战略规划、建立专利导航决策机制、利用知识产权信息化管理平台或专题数据库，服务企业重大决策的情况。
二、知识产权创造能力方面。企业近三年（2020-2022年）专利申请、授权及当前有效专利情况，在其他国家或地区知识产权布局情况，知识产权激励机制等情况。
三、知识产权运营方面。如：参与各类技术标准制订，牵头组建或加入知识产权联盟，促进实现协同发展情况；专利实施、专利产品备案情况，专利产品销售额占企业总销售额占比；知识产权转让、许可、作价入股等情况。
四、知识产权维权保护方面。如：有效管控知识产权风险维护自身权益、避免侵犯他人知识产权情况，应对知识产权纠纷情况、解决国内外知识产权争端等。
